
111年度

臺北市編製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

半年結算報告書表格式



臺北市編製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書表名稱

一、營業基金半年結算報告書表

(一)封面（格式1-1）

(二)封底（格式1-2）

(三)目次（格式1-3）

(四)摘要說明（格式1-4）

(五)損益表（格式1-5）

(六)資產負債表（格式1-6）

二、作業基金半年結算報告書表

(一)封面（同格式1-1）

(二)封底（同格式1-2）

(三)目次（同格式1-3）

(四)摘要說明（格式2-1）

(五)收支餘絀表（格式2-2及2-3）

(六)平衡表（格式2-4）

三、債務基金及特別收入基金半年結算報告書表

(一)封面（同格式1-1）

(二)封底（同格式1-2）

(三)目次（同格式1-3）

(四)摘要說明（格式3-1）

(五)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表（格式3-2）

◎ (六)平衡表（格式3-3）

四、年度中辦理移轉民營或結束基金半年結算報告書表

依照營業基金、作業基金、債務基金及特別收入基金規定格式編製。

五、清理或結束整理基金半年結算報告書表

(一)封面（同格式1-1）

(二)封底（同格式1-2）

(三)目次（同格式1-3）

(四)摘要說明（格式4-1）

(五)清理收支表（格式4-2）、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清理表（格式4-3）

◎ (六)資產負債表《平衡表》（格式4-4）、平衡表（格式4-5）



六、綜計表書表

(一)封面（格式5-1）及目次（格式5-2）

(二)總說明（格式5-3）

(三)營業基金損益綜計表（格式5-4）

(四)營業基金資產負債綜計表（格式5-5）

(五)作業基金收支餘絀綜計表（格式5-6）

(六)作業基金平衡綜計表（格式5-7）

(七)債務基金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表（同格式3-2）

◎ (八)債務基金平衡表（同格式3-3）

(九)特別收入基金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綜計表（格式5-8）

◎ (十)特別收入基金平衡綜計表（格式5-9）

【附註】：①上述綜計表書表，如各類基金編製範圍僅有1個附屬單位預算，

得免編製綜計表。

②各基金半年結算報告，以表達至元為原則。

③加註◎及劃底線部分，表示本年度修（增）訂，請特別注意。



格式1-1

（機 關［構］或 基 金 名 稱）

X X X 年 度 半 年 結 算 報 告

( 年1月1日至 年6月30日)

X X X 編

說明：封面應加蓋印信，該印信得以套印方式處理。



格式1-2

主辦會計人員：

機關長官：

說明：封底加蓋主辦會計人員及機關長官職名章（該等職名章並得以套印方式處理）。



格式1-3

第 頁

第 頁

第 頁三、資產負債表《平衡表》………………………………………………

（機關［構］或基金名稱）XXX年度半年結算報告

目 次

一、半年結算報告摘要說明………………………………………………

二、損益表《收支餘絀表或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表》……………



格式1-4（營業基金適用）

(機關﹝構﹞或基金名稱)×××年度半年結算報告摘要說明

壹、損益情形

一、收入

(一)營業收入

(二)營業外收入

二、支出

(一)營業成本

(二)營業費用

(三)營業外費用

(四)所得稅費用（利益）

三、本期淨利或淨損

貳、其他重要說明

填表說明：1.本表應概要說明半年結算報告有關損益情形，若實際數與分配預算數差距超過10%

時，應說明差異原因，如未超過10%，但基於重要性原則，亦請說明差異原因。

2.若有其他重要事項揭露時，請於「貳、其他重要說明」內表達，其中因擔保、保證

或契約可能造成未來會計年度支出事項（包括或有負債，如各類保險精算或有負債

假設條件及金額等）及或有資產，應說明其總額及內容（包括發生時間、對象及原

因）。



格式1-5（營業基金適用）

金 額 ％

營業收入

銷貨收入

：

填表說明：1.本表「科目」欄應按損益表科目填列至4級科目。

2.實際數較分配預算數增減原因，請於格式1-4摘要說明內敘明。

3.銀行業有關兌換損益及辦理保險業務提存與收回各項負債準備等科目，應以

淨額表達。

4.倘有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者，應以合併結果編製本表。

5.請備註說明「本期其他綜合損益」本年度截至6月30日累計實際數金額。

6.「分配預算數」欄內數據，係按法定預算數為基礎之分配數填列。

7.表列百分比應列至小數點後兩位數。

（機關﹝構﹞或基金名稱）

損益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分配預算數實際數

比較增減

科 目

單位：新臺幣元



格式1-6（營業基金適用）

科 目 金 額 ％ 科 目 金 額 ％

資產 負債

權益

合 計 合 計

填表說明：1.本表「科目」欄應按資產負債表科目填列至4級科目。

2.倘有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者，應以合併結果編製本表。

3.屬「期收（付）款項、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負債）」之科目，不列入資產、負債

項下，另以附註或附表方式說明其總額及內容。

4.因擔保、保證或契約可能造成未來會計年度支出事項（包括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

，應以附註方式分別說明其總額。

5.請附註揭露經管珍貴動產、不動產之總額。

6.表列百分比應列至小數點後兩位數。

（機關﹝構﹞或基金名稱）

資產負債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格式2-1（作業基金適用）

(基金名稱)×××年度半年結算報告摘要說明

壹、收支餘絀情形

一、收入

(一)業務收入

(二)業務外收入

二、支出

(一)業務成本與費用

(二)業務外費用

三、本期賸餘或短絀

貳、其他重要說明

填表說明：1.本表應概要說明半年結算報告有關收支餘絀情形，若實際數與分配預算數差距超過

10%時，應說明差異原因，如未超過10%，但基於重要性原則，亦請說明差異原因。

2.若有其他重要事項揭露時，請於「貳、其他重要說明」內表達，其中因擔保、保證

或契約可能造成未來會計年度支出事項（包括或有負債，如各類保險精算或有負債

假設條件及金額等）及或有資產，應說明其總額及內容（包括發生時間、對象及原

因）。



格式2-2（除市立大學校務發展基金以外之作業基金適用）

金 額 ％

業務收入

勞務收入

：

填表說明：1.本表「科目」欄應按收支餘絀表科目填列至4級科目。

2.實際數較分配預算數增減原因，請於格式2-1摘要說明內敘明。

3.請備註說明「本期其他綜合餘絀」本年度截至6月30日累計實際數金額。

4.「分配預算數」欄內數據，係按法定預算數為基礎之分配數填列。

5.表列百分比應列至小數點後兩位數。

實際數 分配預算數

比較增減

（基金名稱）

收支餘絀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科 目

單位：新臺幣元



格式2-3（臺北市立大學校務發展基金適用）

本府補助收

入及學雜費

等收入

5項自籌

收入
合計

本府補助收

入及學雜費

等收入

5項自籌

收入
合計 金 額 ％

業務收入

勞務收入

：

填表說明：1.本表「科目」欄應按收支餘絀表科目填列至4級科目。

2.實際數較分配預算數增減原因，請於格式2-1摘要說明內敘明。

3.請備註說明「本期其他綜合餘絀」本年度截至6月30日累計實際數金額。

4.「分配預算數」欄內數據，係按法定預算數為基礎之分配數填列。

5.表列百分比應列至小數點後兩位數。

（基金名稱）

收支餘絀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比較增減實際數 分配預算數

科 目

單位：新臺幣元



格式2-4（作業基金適用）

科 目 金 額 ％ 科 目 金 額 ％

資產 負債

淨值

合 計 合 計

填表說明：1.本表「科目」欄應按平衡表科目填列至4級科目。

2.屬「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負債）」之科目，不列入資產、負債項下，另以附註或

附表方式說明其總額及內容。

3.因擔保、保證或契約可能造成未來會計年度支出事項（包括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

，應以附註方式分別說明其總額。

4.請附註揭露經管珍貴動產、不動產之總額。

5.表列百分比應列至小數點後兩位數。

（基金名稱）

平衡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格式3-1（債務基金及特別收入基金適用）

（基金名稱）×××年度半年結算報告摘要說明

壹、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情形
一、基金來源

二、基金用途

三、本期賸餘（短絀）

貳、其他重要說明

填表說明：1.本表應概要說明半年結算報告有關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情形，若實際數與分配預

算數差距超過10%時，應說明差異原因，如未超過10%，但基於重要性原則，亦請說

明差異原因。

2.若有其他重要事項揭露時，請於「貳、其他重要說明」內表達，其中因擔保、保證

或契約可能造成未來會計年度支出事項（包括或有負債，如各類保險精算或有負債

假設條件及金額等）及或有資產，應說明其總額及內容（包括發生時間、對象及原

因）。



格式3-2（債務基金及特別收入基金適用）

金 額 ％

基金來源

：

基金用途

ｘｘ計畫

：

ｘｘ計畫

：

環狀線北環段及南環段路網

建設計畫

購建固定資產

其他

環狀線東環段路網建設計畫

購建固定資產

其他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建築及設備計畫

購建固定資產

其他

本期賸餘（短絀）

期初基金餘額

解繳公庫

期末基金餘額

填表說明：1.基金來源請填列至3級科目，至基金用途以計畫方式表達，各基金建築及設備計畫、臺

北市大眾捷運系統建設基金除一般行政管理計畫外之業務計畫應區分購建固定資產及其

他兩部分。

2.實際數較分配預算數增減原因，請於格式3-1摘要說明內敘明。

3.「分配預算數」欄內數據，係按法定預算數為基礎之分配數填列。

4.表列百分比應列至小數點後兩位數。

實際數 分配預算數

比較增減

（基金名稱）

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科 目

單位：新臺幣元



◎格式3-3（債務基金及特別收入基金適用）

科 目 金 額 ％ 科 目 金 額 ％

資產 負債

淨資產

合 計 合 計

填表說明：1.本表「科目」欄應按會計報表適用平衡表科目填列至4級科目。

2.屬「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負債）」性質之科目，不列入資產、負債項下，另以附

註或附表方式說明其總額及內容。

3.因擔保、保證或契約可能造成未來會計年度支出事項（包括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

，應以附註方式分別說明其總額。

4.請附註揭露經管珍貴動產、不動產之總額。

5.請附註說明本表編製基礎係依會計法刪除第29條後，納入固定資產及長期負債等科目

，與預算編列基礎不同。

6.表列百分比應列至小數點後兩位數。

（基金名稱）

平衡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格式4-1（清理或結束整理基金適用）

（機關﹝構﹞或基金名稱）xxx年度半年結算報告摘要說明

壹、清理損益《收支餘絀》《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

情形

一、清理《業務總》收入《基金來源》

二、清理《業務總》支出《基金用途》

三、清理利益《本期賸餘》或（損失）《本期短絀》

貳、其他重要說明

填表說明：1.本表應概要說明半年結算報告有關清理損益《收支餘絀》《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

情形。

2.若有其他重要事項揭露時，請於「貳、其他重要說明」內表達，其中因擔保、保證

或契約可能造成未來會計年度支出事項（包括或有負債，如各類保險精算或有負債

假設條件及金額等）及或有資產，應說明其總額及內容（包括發生時間、對象及原

因）。



格式4-2（清理或結束整理之營業基金及作業基金適用）

金 額 ％

清理收入

銷貨收入

：

填表說明：1.「分配預算數」欄內數據，係按法定預算數為基礎之分配數填列。

2.本表「科目名稱」欄應填列至4級科目。

3.表列百分比應列至小數點後兩位數。

4.實際數較分配預算數增減原因，請於格式4-1摘要說明內敘明。

分配預算數實際數

比較增減

科 目

（機關﹝構﹞或基金名稱）

清理收支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格式4-3（清理或結束整理之債務基金及特別收入基金適用）

金 額 ％

基金來源

：

基金用途

ｘｘ計畫

：

ｘｘ計畫

：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建築及設備計畫

購建固定資產

其他

本期賸餘（短絀）

期初基金餘額

解繳公庫

期末基金餘額

填表說明：1.「分配預算數」欄內數據，係按法定預算數為基礎之分配數填列。

2.基金來源請填列至3級科目，至基金用途以計畫方式表達，建築及設備計畫應

區分購建固定資產及其他兩部分。

3.表列百分比應列至小數點後兩位數。

4.實際數較分配預算數增減原因，請於格式4-1摘要說明內敘明。

實際數 分配預算數

比較增減

（基金名稱）

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清理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科 目

單位：新臺幣元



格式4-4（清理或結束整理之營業基金及作業基金適用）

科 目 金 額 ％ 科 目 金 額 ％

資產 負債

權益《淨值》

合 計 合 計

填表說明：1.本表「科目」欄應填列至4級科目。

2.屬「期收（付）款項、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負債）」性質之科目，不列入資產、

負債項下，另以附註或附表方式說明其總額及內容。

3.因擔保、保證或契約可能造成未來會計年度支出事項（包括或有負債）及或有資

產，應以附註方式分別說明其總額。

4.請附註揭露經管珍貴動產、不動產之總額。

5.表列百分比應列至小數點後兩位數。

（機關﹝構﹞或基金名稱）

資產負債表《平衡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格式4-5（清理或結束整理之債務基金及特別收入基金適用）

科 目 金 額 ％ 科 目 金 額 ％

資產 負債

淨資產

合 計 合 計

填表說明：1.本表「科目」欄應按會計報表適用平衡表科目填列至4級科目。

2.屬「期收（付）款項、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負債）」性質之科目，不列入資產、

負債項下，另以附註或附表方式說明其總額及內容。

3.因擔保、保證或契約可能造成未來會計年度支出事項（包括或有負債）及或有資

產，應以附註方式分別說明其總額。

4.請附註揭露經管珍貴動產、不動產之總額。

5.表列百分比應列至小數點後兩位數。

6.請附註說明本表編製基礎係依會計法刪除第29條後，納入固定資產及長期負債等科

目，與預算編列基礎不同。

（機關﹝構﹞或基金名稱）

平衡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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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XXX年度

( 年1月1日至 年6月30日)

臺 北 市 總 預 算

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及綜計表

臺北市政府編

說明：報告封面及封底均為淡綠色；報告書表均使用A4紙張，直式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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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中華民國XXX年度臺北市總預算

目 次

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及綜計表

（書表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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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半年結算概要

一、營業基金

二、作業基金

三、債務基金

四、特別收入基金

中華民國XXX年度臺北市總預算

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及綜計表

總 說 明
壹、前言

貳、基金概況

肆、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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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額 ％

營業收入

銷貨收入

：

填表說明：1.本表「科目」欄應按損益表科目填列至3級科目。

2.倘有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者，應以合併結果編製本表。

營業基金

損益綜計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科 目 實際數 分配預算數

比較增減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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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金 額 ％ 科 目 金 額 ％

資產 負債

權益

合 計 合 計

填表說明：1.本表「科目」欄應按資產負債表科目填列至3級科目。

2.倘有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者，應以合併結果編製本表。

3.屬「期收（付）款項、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負債）」之科目，不列入資產、負債

項下，另以附註或附表方式說明其總額及內容。

4.因擔保、保證或契約可能造成未來會計年度支出事項（包括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

，應以附註方式分別說明其總額。

營業基金

資產負債綜計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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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額 ％

業務收入

勞務收入

：

填表說明：本表「科目」欄應按收支餘絀表科目填列至3級科目。

作業基金

收支餘絀綜計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科 目 實際數 分配預算數

比較增減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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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金 額 ％ 科 目 金 額 ％

資產 負債

淨值

合 計 合 計

填表說明：1.本表「科目」欄應按平衡表科目填列至3級科目。

2.屬「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負債）」之科目，不列入資產、負債項下，另以附註或

附表方式說明其總額及內容。

3.因擔保、保證或契約可能造成未來會計年度支出事項（包括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

，應以附註方式分別說明其總額。

作業基金

平衡綜計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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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來源

基金

用途

賸餘

(短絀)

基金

來源

基金

用途

賸餘

(短絀)

基金

來源

基金

用途

賸餘

(短絀)

XXX主管

XXX基金

：

XXX主管

XXX基金

：

期初基金

餘 額

解繳

公庫

期末基金

餘 額
基金別

特別收入基金

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綜計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實際數 分配預算數 實際數與分配預算數比較

單位：新臺幣元



◎格式5-9

科 目 金 額 ％ 科 目 金 額 ％

資產 負債

淨資產

合 計 合 計

填表說明：1.本表「科目」欄應按會計報表適用平衡表科目填列至4級科目。

2.屬「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負債）」性質之科目，不列入資產、負債項下，另以附

註或附表方式說明其總額及內容。

3.因擔保、保證或契約可能造成未來會計年度支出事項（包括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

，應以附註方式分別說明其總額。

4.請附註說明本表編製基礎係依會計法刪除第29條後，納入固定資產及長期負債等科

目，與預算編列基礎不同。

特別收入基金

平衡綜計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